
附件 2

广东省 2021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平行志愿投
档及录取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平行志愿投档录取工作顺利实施，结合我省

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普通高校招生实行院校专业组平行志愿投档录取

模式（下称平行志愿），是指在某个规定的录取批次中，允许考

生填报若干个平行但有顺序排列的院校专业组志愿，按照“分数

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根据考生高考成绩高低排序和院校专

业组志愿先后顺序投档，投出档案均视为第一志愿，由高校择优

录取。

第三条 高校根据教育部、省招生委员会有关规定及本校招

生章程确定的录取原则和公平公正、择优录取原则，审阅省招生

办公室投出的考生电子档案，确定考生录取专业或退档，并报省

招生办公室审核。

第四条 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实行计算机远程网上录取，录取

过程的投档、审录、退档，以及计划管理等均在网上进行，考生

录取结果以加盖广东省招生委员会办公室录取专用章的录取名

册为准。高校根据录取名册发放录取通知书。



第二章 实施范围

第五条 我省在提前批军检类、非军检类，教师、卫生专项

计划，普通类（物理、历史），艺体统考类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

取。

第六条 提前批艺术统考+校考、统考合格、校考类院校（专

业）暂不实行平行志愿，仍实行顺序志愿投档录取。

第三章 志愿设置及填报

第七条 本科和专科录取批次普通类（物理、历史）均设 1

个平行志愿组，分别设置 45个院校专业组志愿数，每个院校专

业组设 6个专业志愿和 1个是否服从专业调剂选项。艺体类统考

设 1个平行志愿组，设 20个院校专业组志愿，每个院校专业组

设 6个专业志愿和 1个是否服从专业调剂选项。

第八条 考生根据教育部和省招生委员会有关规定，结合自

己选考科目情况、考试成绩排位、身体条件及高校招生章程有关

要求，合理填报志愿。填报志愿时，须充分考虑志愿风险，因志

愿填报不合理或不符合院校专业组招生要求而落选，由考生本人

承担责任。

第九条 每批次录取结束后，视院校未完成招生计划的情

况，省招生办公室统一组织征集志愿。

第十条 高考评卷结束后，按普通类（物理）、普通类（历

史）、艺体类（分体育类、音乐类、美术类、书法类、舞蹈类、

广播电视编导类）及考生成绩总分从高到低排序，并在公布成绩



同时予以公布。符合政策加分的考生，排序时以统考科目成绩总

分加照顾加分合成分值后参与排序。

第十一条 根据考生高考成绩合成总分(含政策性加分)从高

到低确定投档位序。合成总分(含政策性加分)相同时，比较

“3+1+2”考试科目总分（不含政策性加分）高低，高者优先。

“3+1+2”考试科目总分（不含政策性加分）仍相同时，按以

下原则进行排列：第 1位序，比较语文加数学两门合计成绩高低，

高者优先;第 2 位序，比较语文和数学两门中的单科较高成绩高

低，高者优先;第 3位序，比较外语成绩高低，高者优先;第 4位

序，普通类专业按选考物理、历史分开两类比较物理或历史成绩

高低，高者优先；艺体类专业比较术科统考成绩高低，高者优先;

第 5位序，比较两门再选科目中的单科较高成绩高低，高者优先;

第 6位序，比较两门再选科目中的单科次高成绩高低，高者优先;

第 7位序，单科成绩均相同的同时投档。

第四章 投档原则、顺序及录取

第十二条 平行志愿投档原则为“分数优先，遵循志愿”。按

考生成绩排序情况从高到低检索，排序高的优先检索，再按考生

填报的院校专业组志愿依次逐个检索投档；术科考生需文化课总

成绩（含政策性照顾加分）和术科统考成绩双上线。

第十三条 平行志愿投档分预投档和正式投档。预投档只提

供生源基本情况。正式投档为高校提供考生电子档案。

第十四条 省招生办公室按既定投档原则可进行两次预投



档。第一次预投档为高校提供本校的生源基本情况，高校据此决

定是否增加招生计划，并及时向省招生办公室反馈投档要求（招

生章程要求的术科成绩等）；省招生办公室根据高校反馈的意见，

调整招生计划，进行第二次预投档，供各招生院校最终确定招生

计划。第一次预投档比例为 1:1.05。

第十五条 预投档后，高校须在正式投档前确定招生计划，

并上报省招生办公室。反馈增加计划的高校，省招生办公室正式

投档时按增加计划后的计划数 1:1比例投档；未按时反馈的，正

式投档时按各高校原公布的招生计划以 1:1比例投档（下同）。

第十六条 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各批次均实行一次性投档，缺

档院校不即时补档，缺额计划参加征集志愿录取。

第十七条 各批次院校志愿录取结束后，省招生办公室视情

况公布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专业缺额情况及填报征集志愿的

资格线，面向未被录取的当批次资格线上考生征集志愿录取。

第十八条 征集志愿录取不进行预投档。投档时，在填报征

集志愿资格线上，按平行志愿投档原则，以 1:1比例投档，由高

校择优录取。如院校投档线低于原公布最低投档分数线，则该投

档线为该校最低投档分数线。

第十九条 各批次录取过程中，如院校未完成招生计划，且

缺额较大的，省招生办公室视情况组织多次征集志愿。

第二十条 高校录取时要做到公开、透明，慎重确定考生的

录取或退档，并按规定上报拟录取、拟退档考生名单。录取期间，



高校不得随意更改招生章程。对录取或退档考生，由高校负责解

释并处理遗留问题。

第二十一条 省招生办公室根据相关招生政策对高校上报

的拟录取、拟退档考生名单予以审核，符合录取政策的予以确认

录取，不符合录取政策或有疑义的，退回高校复议。经省招生办

公室确认录取的考生，由高校发放录取通知书。

第五章 特殊类型招生投档录取办法

第二十二条 符合相关高校特殊类型招生（含高校专项计

划、高水平运动队，高水平艺术团、综合评价录取试点等）报考

资格并经公示的考生，省招生办公室将符合条件并填报志愿的考

生全部一次性投档给有关高校，由高校择优录取。省招生办公室

按教育部有关规定和高校录取原则审核。高校根据考生高考成

绩、加分分值，按照本校公布的招生章程确定录取名单，并将不

录取考生电子档案及时退回省招生办公室。

第二十三条 在我省招收保送生、运动训练、武术和民族传

统体育专业、职教师资、残障生等高校，由高校确定录取名单后

报省招生办公室录取。

第二十四条 各高校招收高水平运动队、高水平艺术团、高

校专项计划等特殊类型考生，录取时由高校单独增加招生计划进

行录取。

第六章 其他事项

第二十五条 考生网上填报并经确认的志愿，任何机构和个



人不得更改。已被高校录取的考生不得退回再改投其他院校专业

组志愿。

第二十六条 各级招生考试机构、各中学、各高校应广泛开

展院校专业组平行志愿投档录取模式的主要特点、实施办法等的

宣传、解释，做到家喻户晓，并做好考生填报志愿的咨询指导工

作。

第二十七条 录取进程如出现未作规定的特殊事项，由省招

生委员会录取场领导小组集体研究处理。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由广东省招生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